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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垄断协议规定》正式稿修订要点简析 

作者：公司合规部 

2023 年 3 月 24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禁止垄

断协议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四部反垄断

法配套规章，自 2023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自 2022 年 6 月 27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征求意见稿以来，经过

近 9 个月的酝酿，四部规章的正式稿终于正式出炉，进一步落实了 2022 年修订的新《反垄断法》，夯实了反

垄断法律制度规则。 

对于本次四部配套规章的主要修订内容，我们将结合与征求意见稿及现行有效版本的对比，以系列专题

文章的形式进行逐一解读。本文为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将针对《禁止垄断协议规定》的修订要点进行分析解

读。 

◼ 澄清纵向垄断协议反竞争效果、新增安全港制度，但未明确具体适用标准。纵向垄断协议相关规

定的修改与完善，无疑是本次《禁止垄断协议规定》修订的焦点内容。本次修订呼应新《反垄断

法》，澄清了纵向垄断协议的竞争效果疑问，明确对于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纵向垄

断协议，“经营者能够证明其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不予禁止”。此外，本次修订第 17 条

新增了安全港制度，但仅表述为“经营者能够证明参与协议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

市场监管总局规定的标准，并符合市场监管总局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不予禁止”，未进一步明确具

体的适用标准。与 2022 年 6 月 27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禁止垄断协议规定（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相比，本次正式稿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市场份额低于 15%的标准及相关

程序规定，可能意味着如何设定统一的市场份额标准目前尚不成熟，我们期待随着执法及相关研

究日益成熟，后续可以发布更为聚焦的安全港实施细则。 

◼ 细化轴幅协议有关规定。本次修订第 18 条对《反垄断法》中的“组织”和“实质性帮助”包含的

违法情形及具体认定标准进行了列举细化，增强了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同时，第 37 条还明确组

织达成垄断协议或提供实质性帮助的经营者亦可以根据垄断协议宽大制度申请减轻处罚。 

◼ 完善垄断协议案件执法程序。第 36 条增加了约谈程序，规定了约谈的条件、内容及经营者的改进

措施；第 37 条细化了宽大申请和认定程序，针对经营者申请宽大的时间、提交材料的具体要求、

重要证据的标准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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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法律责任，增设个人责任与个人申请宽大规定。本次修订根据新《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调整

了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包括提高尚未实施垄断协议的罚款上限、规定组织垄断协议或提供实质

性帮助同样适用处罚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

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的，可能受到 100 万以下罚款；但同时，第 47 条增设了个人申请宽大

规定，规定上述人员主动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可以减轻 50%处罚或免

除处罚。 

在 2022 年 7 月 1 日，我们基于《反垄断法》的修订以及《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主

要变化，请见汉坤 • 观点 | 新《反垄断法》解析系列文章之三 — 纵向垄断协议的反竞争效果与安全港制

度。 

请见《禁止垄断协议规定》修订对比（2023 年正式版与 2022 年修订版对比）。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24479&idx=3&sn=96a8d543db9922011849ff0ddca5dfe9&chksm=bd1c66de8a6befc89edbfeed6efa0d29507d9caf5bdda8a05158e5fb57d42a67d92ecc3c5b45&scene=178&cur_album_id=2457375346552619009#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24479&idx=3&sn=96a8d543db9922011849ff0ddca5dfe9&chksm=bd1c66de8a6befc89edbfeed6efa0d29507d9caf5bdda8a05158e5fb57d42a67d92ecc3c5b45&scene=178&cur_album_id=2457375346552619009#rd
https://www.hankunlaw.com/upload/portal/20230329/25b95119a5e5a23123f5e694903f94e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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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解石坡 

电话： +86 10 8524 5866 

Email： angus.xie@hankunlaw.com 

 


